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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偉迎召集人：

本人現行使刊登於 2 0 2 2 年 9 月 2 8 日第 3 9 期《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》第二組第

1 0 / D I R / 2 0 2 2號批示所授予的權限，及根據本局局長於第1 2 1 1 8 / 0 0 4 8 9 / D P U / 2 0 2 5號建

議書所作出之批示，就　貴委員會於2 0 2 5年9月1 1日透過第1 2 0 / C C S C I / O F I / 2 0 2 5號公

函提出的意見（收件編號：6 0 2 / C C S C / 2 0 2 5，個案編號：2 5 / C H - I / 2 0 2 5），現就城市

規劃範疇回覆如下：

在第7 / 2 0 2 2號行政法規《核准〈澳門特別行政區城市總體規劃（2 0 2 0 - 2 0 4 0）〉》

的框架下，為應對極端氣候，完善避險及救援系統，提升整體防災、減災及救災能力，

總體規劃已提出透過基礎設施的規劃，提高防洪、防潮、排澇及蓄水能力，並鼓勵供

水、供電、通訊、燃氣等重要基礎設施結合防災元素的設計以提升其應對能力。特區政

府正依次按序開展各規劃分區的詳細規劃編製工作，未來，在逐步開展各規劃分區的詳

細規劃時，會基於該區現狀和發展需要，強化防災、減災、救災的元素，並從基礎建設

及規劃佈局方面制定防災系統，實現都市防災目標。  
　　耑此，順頌

台祺

局長

由城市規劃廳廳長代行


		2025-09-26T12:09:30+0800
	Io Hong LEONG




